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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18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9 

审议大会为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一五四条对“区域”国际制度进行 

定期审查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关于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五四条对“区

域”国际制度所开展第一次定期审查的最后报告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回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第一五四条，1
  

 又回顾大会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二十一届会议上的决

定，2
 即设立审查委员会，按照《公约》第一五四条对“区域”国际制度进行第

一次定期审查， 

 还回顾大会 2016 年 7 月 21 日在海管局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就提交给该届会议

的临时报告作出的决定，审查委员会、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和秘书处

的评论意见，以及与会者在大会上提出的意见，3
  

 表示注意到由审查委员会提交并由审查委员会主席在2017年2月3日信4
 中

转递的关于按照《公约》第一五四条对“区域”国际制度所开展第一次定期审查

的最后报告，审查委员会主席的口头报告，以及大会在议程项目 9 下就此进行的

讨论， 

 对审查委员会提交最后报告表示感谢，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1833 卷，第 31363 号。 

 2 ISBA/21/A/9/Rev.1。 

 3 ISBA/22/A/11。 

 4 ISBA/23/A/3。 

https://undocs.org/ch/ISBA/21/A/9/Rev.1
https://undocs.org/ch/ISBA/22/A/11
https://undocs.org/ch/ISBA/23/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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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准该信附件中所载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五四

条的规定所开展定期审查的最后报告； 

B 

 邀请为“区域”内活动提供担保但尚未审查本国立法的缔约国参考国际海洋

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意见，审查本国立法，管制与本国签订勘探合同的实

体的活动； 

C 

 1. 强调以透明方式制订海管局规章中有关利益分配制度的财务规定的重

要性，同时铭记应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2. 又强调制订深海采矿规章过程中普遍参与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参与； 

 3. 决定目前不宜任命企业部临时总干事； 

D 

 1. 核可秘书长提出的 2018 年和 2019 年经修订会议时间表，认识到海管局

此时的工作量增加，强调及时编写和分发文件及其他材料的重要性，以供在相关

会议上讨论； 

 2. 授权秘书长利用现有的会议服务预算资源，作出适当安排，采用经修订

的会议时间表； 

 3. 请秘书长设立自愿信托基金，用于支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事会成员参

加理事会第二次年度会议的费用，并定期向大会报告基金状况； 

 4. 鼓励成员国、观察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向自愿信托基金捐款； 

E 

 1. 请秘书长考虑到界定海管局战略方向和目标的长期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向大会提交一项战略计划草案，供大会在 2018 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审议，并定

期向成员国说明该计划的进展情况； 

 2. 又请秘书长视需要持续更新担保国涉及“区域”内活动的相关国家法律、

规章和行政措施的文件汇编； 

 3. 还请秘书长向理事会提供现有国家立法的比较研究，以期在 2018 年底

之前提炼国家立法中的共同要素； 

 4. 鼓励秘书长考虑到改进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机制的重要性，确保其和工

作人员为实施数据库的努力得到充足的资助，包括审查所收集数据的质量和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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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敦促承包者与秘书长合作审查所收集数据的质量和连贯性，弥补数据覆盖

方面的差距； 

 5. 请秘书长优先继续不断审查秘书处内所需技能和现有专门知识，并将此

类需求纳入下一个预算周期； 

F 

 1. 请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理事会在制定勘探和开采监管框架的背景下，考

虑要求新合同包括所有延期合同都应具有规范性，具备标准条款和条件以及详细

工作计划，其中设定明确目标，并可加以监测和实施； 

 2. 请秘书长继续开展为承包者提供有效反馈的举措，包括在金斯敦举行更

多的承包者定期会议，以及在技术层面进行直接双边接触； 

 3. 鼓励秘书长考虑到担保国和承包者的权利，加强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

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和合作； 

 4. 欢迎秘书长设立合同管理股的举措，精简各项内部流程，包括与承包者

提交报告有关的流程； 

 5. 请秘书长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承包者探讨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审查年

度报告和工作计划的现有流程的效率； 

 6. 又请秘书长至少每五年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所有合同的状况； 

G 

 1. 强调分享和获取环境数据的重要性，鼓励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继续其设立

工作组来处理特定专门知识领域的做法，并考虑设立一个处理环境问题的工作组； 

 2. 请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根据深海采矿方面的动态，继续将企业部的运作问

题作为重要事项处理； 

 3. 请理事会审议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职责和工作量当前和预计的增加情况，

思考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专业知识和所需专业领域的平衡情况，并请秘书长考虑到

理事会将进一步审议非洲国家组和拉加国家组就在下届选举之前且不迟于大会

第二十五届会议进行法律和技术委员会选举事项提交的联合提案，5
 在邀请缔约

国提名候选人的信函中提供有关详情； 

 4. 鼓励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举行更多的公开会议，以便提高其工作的透明度； 

H 

 1. 强调必须极其重视海管局有责任促进和协调“区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

传播相关知识，以惠及所有缔约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5 ISBA/23/C/CRP.1。 

https://undocs.org/ch/ISBA/23/C/C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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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鼓励秘书长考虑如何更广泛地与科学界互动，并更广泛地参加与“区域”

有关的深海科学项目和举措，包括通过寻求利用预算外资金与科学界互动和支持

相关举措； 

 3. 申明非机密资料，例如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有关的资料，应当广泛分

享，并且容易查阅； 

 

第 170 次会议 

2017 年 8 月 18 日 

 


